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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立宗旨：為統合本系實驗室之公共設備及技術能力，加強實驗設施之有效

利用，擴大技術服務的範圍，促進建教合作計畫之推動，並基於「支援教學

研究」、「提供產學服務平台」、「實驗室永續經營」及「使用者付費」之

基本原則，特訂定本辦法。  
二、公共設備定義：本辦法所稱之公共設備係指由本校校務基金、系所經費及圖

儀費等出資比例達50％以上且採購總金額達新台幣五十萬以上所購置之儀器

設備。本辦法訂定後新購置之公共設備，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處理；本辦法訂

定前所購置之公共設備，得由該設備財產保管人與「實驗室管理與營運委員

會」討論是否納入本辦法管理。 
三、收費來源及用途：使用本系公共設備、實驗室提供相關技術服務從事檢測試

驗或計畫委託，得收取儀器使用費、檢測服務費或委託計畫經費，所收取之

費用歸本系運用，除至少維持實驗室營運之九個月人事支出外，得作為實驗

室管理支出、公共設備保養、維修及新購等之用。 
四、服務種類：本系實驗室所提供之服務種類包含「儀器設備使用」、「委託檢

測」、「委託計畫」及「結構審查」等四種類別。「儀器設備使用」係指僅

就儀器設備之使用而無任何之委託案者；「委託檢測」係指依照指定之試驗

方法或標準規範所進行之檢測試驗委託案者；「委託計畫」係指計畫內容明

確且經過相關單位審查通過之實驗委託案者，或依照委託單位之需求，經由

本實驗室提供建教合作計畫書，並簽訂計畫合約書之計畫委託案者；「結構

審查」係指本系受理各公民營單位委託辦理特殊結構審查案。 
五、服務對象：公共設備使用及技術服務之申請對象，「儀器設備使用」以本系

教師及學生為限，實際使用者需取得操作資格方可申請；「委託檢測」及「委

託計畫」之委託者申請類別則包含「本系教師」、「本校教師」、「校外教

師」及「一般人士」等；「結構審查」之委託者為各公民營單位等。 
六、申請流程：對於公共設備使用及技術服務之申請方式，「儀器設備使用」需

透過實驗室網站提出預約申請，經過指導教授或授課(負責)老師之簽署，再經

由本實驗室審核通過後方可使用。「委託檢測」及「委託計畫」則依照「工

程技術暨材料實驗室委託服務流程圖」提出委託申請。「結構審查」由委託

單位發文給本系提出委託申請。 



七、責任歸屬：各服務種類之責任歸屬依照「工程技術暨材料實驗室安全衛生管

理辦法」之規定。 
八、「儀器設備使用」之收費標準： 

1. 依照「工程技術暨材料實驗室主要設備收費標準」及「委託服務申請人用

途類別優惠標準」計算之。 
2. 若用途類別包含兩種以上，以單項最高收費標準計算。 
3. 若需開立發票者，需另加收營業稅。 

九、「委託檢測」之收費標準： 
1. 依照各種委託試驗材料之試驗項目分類包括「高分子材料」、「大型結構試

驗」、「塑膠材料」、「金屬、混凝土材料」、「雜項試驗」、「土壤試驗」及「瀝

青材料試驗」等，收費標準如各材料分類價目表及「委託服務申請人用途

類別優惠標準」所列。 
2. 若未包含在所列之材料試驗項目者，得由各實驗室主持人及實驗室專案人

員參考儀器設備收費標準提供報價。 
3. 各材料分類價目表已包含本校行政管理費，若需開立發票者，需另加收營

業稅。 
十、「委託計畫」之預算編列標準如下 

1. 設備使用費（含操作人力）: 參照「工程技術暨材料實驗室主要設備收費

標準」、委託檢測「材料分類價目表」及「委託服務申請人用途類別優惠標

準」計算之。若用途類別包含兩種以上，以單項最高收費標準計算。 
2. 計畫主持人費：由計畫主持人自行編列，此計畫主持人需負責報告簽署及

負擔執行計畫相關之責任。 
3. 計畫諮詢顧問費：一般產學合作計畫案，此部分不另行報價。若實驗室接

洽特殊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驗室無法獨立完成，需另委託具備專長教師擔

任主持人協助者，計畫諮詢顧問費為總計畫經費之 5％，每月上限為 5000
元。 

4. 數值分析、資料處理及報告撰寫費：若計畫需要提供數值分析、資料處理

及報告撰寫者，其收費標準以每 3000 元/(人日)計算。若數值分析、資料

處理及報告撰寫由計畫主持人負責，則由該計畫主持人進行報價。 
5. 實驗室行政管理費：若產學合作計畫透過實驗室與委託單位簽約，並由實

驗室負責經費之報支作業，須收取實驗室行政管理費，計算方式如下： 
(1) 總計畫經費小於等於 100 萬者，實驗室行政管理費為總經費之 8％。 
(2) 總計畫經費大於 100 萬者，其中大於 100 萬的部分，實驗室行政管

理費為 6％。 
6. 其他費用： 

  (1) 治具與夾具：若現有治具無適合使用，需另行加工製作者，費用以實

際製作費報價。 
  (2) 資料擷取配置與感測器架設：若需另行使用資料擷取儀器配置及感測



器架設，則依頻道及感測器種類及數量計價之。 
  (3) 組裝、拆卸及清除費用：若試體組裝上架及拆卸清除工程，需另聘工

人者，收費標準以每 3000 元/(人日)計算，廢棄試體清除則依實際清

運廠商直接報價。 
計畫經費之總計，乃依照計畫內容需求所產生之項目計算總和後，再依

照本校或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之規定加收行政管理費及營業稅。 
十一、「結構審查」之執行細則如下： 

1. 結構審查案召集人依照結構審查召集人輪值表依序輪流，並由召集人自行

召集具相關專長之教師若干人組成審查小組。 
2. 審查案相關之行政事務部分由本系實驗室負責，包括審查會議之聯繫、記

錄、發文及審查費用之報支等。 
3. 結構審查費之收費標準依照建物所在縣市建築主管機關之規定計算。 
4. 結構審查費之分配，其中10％由實驗室控管帳戶納入系所運用（此部分之

20％為成大管理費，80％為實際系所運用）。其他則由召集人分配，包含

審查委員之審查費及處理結構審查之行政人員費用。 
十二、以上為一般收費參考標準，若遇未規定之項目或特殊情形，實驗室有權視

實驗之不同需求而調整各項實驗費用。 
十三、本辦法如遇爭議之案件，由本實驗室管理與營運委員會會議討論裁決。 
十四、本辦法經實驗室管理與營運委員會會議及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